关于莘县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2018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18年1月13日在莘县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莘县财政局副局长 张景朝

各位代表：

受县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报告莘县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8年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县政协各位委员和其他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

2017年，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历次全会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紧紧围绕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着力探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思路、新方法，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开拓进取、攻坚克难，较好完成各项财政工作目标任务，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

（一）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财政收入：2017年，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6428万元，同口径与上年基本持平。其中：税收收入完成74151万元，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69.67%，工商四税（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完成42517万元。

分部门完成情况：莘县国税局组织地方财政收入35277万元,地税部门组织地方财政收入42694万元，财政部门组织地方财政收入28457万元。

财政支出：2017年，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55186万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22102万元，上解上级支出10584万元，债务还本支出22500万元。结转下年6115万元。

平衡情况：2017年，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6428万元，上年结余6617万元，返还性收入12070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99925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50935万元，地方债券转贷收入29500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7826万元，调入资金28000万元。全年总财力为461301万元，剔除债券与转贷收入减少因素，比上年增加24321万元。以上收支相抵，实现了财政预算收支平衡的目标。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7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90195万元。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110264万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90195万元，加上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1090万元，债券转贷收入47000万元，上年结转收入8024万元，收入共计146309万元。当年政府性基金支出110264万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47万元，调出资金28000万元，支出共计138311万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7998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7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69284万元，完成预算的102.96%，同比增长12.14%。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支出162362万元，完成预算的108.65%，同比增长18.25%。全县社会保险基金当年收支结余6922万元，年末滚存结余113359万元。

各位代表，总结2017年财政运行情况，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财政收入稳步增长。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环保治理、安全生产、去产能、去库存等硬性政策，在全国减税降费、新旧动能转换的大环境下，财政增收异常困难，财税部门化压力为动力，多措并举大力抓收入，财政收入实现稳步增长。一是坚持财税征管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加强收入调度、分析，促进各征管部门联动、征管信息共享，着力提高组织收入的预见性和主动性。二是强化收入目标管理责任制，逐月落实收入任务，努力实现财政收入均衡入库。三是深入开展社会综合治税。扩展“先税后证”“先税后险”“先税后贴”“先费后证”“以票控税”等控税模式使用范围；组织开展发票二次摇奖，增强消费者协税护税意识；组织开展全县综合治税专项行动，查出应补缴税款2234万元；为临时纳税业务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防止部分税种应缴未缴；加强建设工程招投标的管理，确保实现有效税收。2017年，通过综合治税实现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98亿元。

(二)资金争取成效显著。一是积极争取上级资金。主动加强与上级部门的联系，在转移支付、专款补助以及资金调度方面得到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争取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转移支付当年增量6181万元；争取均衡性转移支付当年增量1445万元；争取专项转移支付增量12386万元。二是积极争取债券资金。全年共争取债券资金75200万元，其中新增债券54000万元，主要用于彭楼改扩建项目、土地增减挂、棚户区改造及其他重点项目建设，支持了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争取置换债券21200万元，主要用于置换存量政府债务本金，有效缓解了政府偿债压力。

   （三）民生保障全面落实。坚持“民生优先”，严格落实厉行节约的规定，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将财政支出重点投向“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社会公共事业。2017年，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70.57%。一是大力支持扶贫工作。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全年统筹整合涉农资金1.6亿元支持扶贫攻坚。建立县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稳步增长机制，2017年县级预算安排专项扶贫资金1250万元，比上年预算增长56.25%。二是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离退休费按时足额发放，全年养老金支出7.6亿元；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至每人每年450元，全年医疗报销支出5.6亿元；进一步提高低保补助水平，全年发放城乡低保资金5451万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继续提高缴纳和补助标准，全年养老金支出1.8亿元；发放就业创业贷款4120万元，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三是支持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提高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保障水平，全年拨付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1.1亿元；拨付农村中小学校舍改造资金6438万元，教学仪器设备购置资金6128万元。四是加大涉农资金投入力度。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项目总投资2450万元，项目区农田产出能力显著提高；及时拨付各种涉农补贴资金2.5亿元,农民得到更多实惠；完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每村村级经费达到9万元；全面推进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安排一事一议普惠制项目86个。五是投入5.9亿元做好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作出积极贡献。六是莘县农业发展信用担保工作稳步推进。设立省农业发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聊城（莘县）办事处，发放了全省首批五户80万贷款，将有效化解农业农村发展中“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放大财政支农效应，助推农村经济加快发展。
   （四）财政管理逐步加强。一是不断调整和完善部门预算编制方案，逐步普及科学规范的预算编制方法，规范预算编审程序，推广部门预算信息化管理系统应用，实现部门预算编审工作的信息化、规范化、标准化。二是强化预决算公开，不断细化公开内容，创新公开形式，建立了公开是常态、保密是特例的预决算公开制度。三是加大力度，盘活财政资金存量，及时收回各部门沉淀资金，由县财政统筹使用。四是推进公务卡改革，为40家预算单位开设公务卡，完成公务卡清算系统的业务测试，发布公务卡强制消费目录，公务卡强制消费制度正式实施。五是加强PPP工作管理。起草《关于进一步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全过程管理的通知》，规范PPP项目操作程序。六是进一步规范全县公务用车处置、购置和标示化喷涂专项管理工作。
    （五）资金监管持续强化。一是积极开展财经纪律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在单位自查自纠的基础上采取“双随机”方式，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重点检查。二是加大非税收入征管力度。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开展涉企收费专项调查工作，有效制止各种乱收费行为，提高了政府政策的透明度。三是严格实行财政投资评审制度。充分发挥财政投资评审工作职能，财政资金使用更加规范。2017年，评审中心对具备工程结算条件的8个项目出具评审报告，评审金额11518万元，审定金额10165万元。四是加强政府采购管理。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完善采购监督制度，全年采购额达到26.97亿元，综合节支率3.4%。

    各位代表，当前全县财政情况总体上是好的，同时也面临一些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政策性减收增支因素增多的影响，财政收入增幅呈下滑趋势；刚性支出有增无减，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财经秩序有待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二、2018年财政预算草案

2018年全县财政预算安排总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在保工资、保运转的前提下，让更多的财力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倾斜，向基本公共服务和民生项目倾斜，向贫困镇村倾斜，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力支持和保障好全县重大发展战略和重点领域改革。

    按照全县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和总体要求，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环境、实施税制改革、出台新的民生政策等减收增支因素，本着积极稳妥、量入为出、留有余地的原则，编制了2018年全县财政预算草案。

（一）2018年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意见

收入情况：2018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为107500万元，比上年增收1072万元，增长1%。其中：国税部门安排35873万元，同口径比上年增长1.7%；地税部门安排43462万元，同口径比上年增长1.8%；财政部门安排28165万元。

支出情况：2018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为328530万元。县级预算安排的重点是：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49002万元；公共安全类支出11593万元；教育类支出107979万元；科学技术类支出587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类支出4299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55784万元；医疗卫生类支出34037万元；节能环保类支出798万元；城乡社区事务类支出4486万元；农林水事务类支出45289万元；交通运输类支出2994万元；商业服务业等事务类支出598万元；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类支出2710万元；保障性住房支出2994万元；粮油物资储备及金融监管等事务类支出423万元；总预备费4630万元。

（二）20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意见

    2018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44482万元。当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加上上年结转收入7998万元，收入共计52480万元。当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52480万元。
    （三）2018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意见

2018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安排190964万元，同比增长16%，其中：社会保险费收入99877万元，同比增长10.89%；财政补贴收入73627万元，同比增长14%。社会保险基金支出175500万元，同比增长17.25%，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165644万元，同比增长17%。当年结余15464万元，年末滚存结余131379万元。

三、2018年全县财政工作重点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做好财政工作意义重大。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发展新理念，大力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财税改革，提升保障能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努力培源增收，打造实力财政。一是积极培植财源。紧紧围绕县委2018年目标任务，积极实施转型升级各项措施，增加重大项目扶持力度，重点支持城镇化、农村新型社区、交通、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以大项目带动大产业，壮大经济总量，保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是争取上级支持。重点关注财税体制改革相关政策和信息，主动作为，积极应对。围绕上级重大战略决策，加大解析研究力度，准确捕捉上级资金投向，积极争取上级优惠政策、重大项目和财政资金支持。争取新增债券额度，支持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三是强化收入征管。积极搭建综合治税信息平台，信息采集共享，加大协调力度，形成合力。建立健全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及时动态掌握纳税单位税款缴纳情况，并进行动态对比分析，确保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四是加强非税收入征管工作。将非税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增强财政综合实力。

    （二）加大统筹力度，打造民生财政。更加注重优化结构、用好增量、激活存量，合理安排扶贫、农业、教育、社保、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支出，持续推进惠民工程。一是加大教育事业支持力度。着力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资金向农村倾斜、向薄弱学校倾斜，本着“轻重缓急、分步实施”的原则，不断缩小城乡办学差距，加快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二是推进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加大统筹社会救助资源力度，进一步织牢惠及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残疾人等群体的“社保网”。建立健全创业支持体系，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环境。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三是继续加大“三农”投入。进一步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助推脱贫攻坚，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认真做好惠农补贴“一卡通”发放工作。继续做好财政金融试点工作，支持新型农业主体发展。扎实推进“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建设。四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以莘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平台，加快全县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五是以省财政厅出资的山东省农业发展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莘县办事处为契机，建立政府风险基金长效机制，让国家创新惠农政策最大限度发挥效应，进一步加大创新支农惠农力度，促进莘县“三农”全面加快发展。
   （三）全面深化改革，打造绩效财政。一是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全面实施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管理，科学合理编制项目绩效预算，形成“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运用”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深入推进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对需要动用预备费和调增支出的临时追加项目，进行重点绩效评审。起草出台预算管理和资金安全的管理办法，明确岗位职责，严格工作程序，强化内部监督，提高工作效率。二是运用好PPP模式。积极推介PPP项目，大力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市政公共设施、新型城镇化和产业投资。三是加强政府购买服务相关政策研究，有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服务供给，形成改善公共服务的合力。四是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建立预算源头控制、完善支出监管、确保经费下降的管理模式，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降低行政运行成本。积极推进公务卡改革，扩大公务卡直接支付比重，提高公务支出的透明度。

（四）坚持依法理财，打造法治财政。一是认真贯彻新《预算法》。加强对财政资金运行情况的动态监控，构筑财政大监督机制，切实维护财经纪律的严肃性。二是深入开展投资评审。 健全评审管理制度，按照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节约资金，为政府投资把好关，发挥资金最大效益。三是继续推进政府采购。认真贯彻执行《政府采购法》《招投标法》，大力强化监督管理，不断拓宽采购范围和规模，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四是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完善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将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严把政府债务举借审批关，实行限额管理，严控新增债务，防范债务风险。深入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加强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

 各位代表，今年的财政形势将会更加复杂，工作任务更加艰巨，我们将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的监督和支持下，认真落实本次大会决议，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乘势而上，为圆满完成今年的财政目标任务，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共创莘县美好未来而努力奋斗。

主要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即以往所指的“地方财政收入”、“公共财政收入”或“一般预算收入”。新《预算法》，统一改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政府性基金收入：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并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征收的政府性基金，以及参照政府性基金管理，具有特定用途的财政资金。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指根据国家社会保险和预算管理法律法规建立、反映各项基金收支的年度计划。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八个险种。

4、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指各级财政通过预算超收等渠道安排的具有储备性质的资金，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的收支缺口，以及根据年初预算安排和平衡情况调入预算安排使用。

5、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是指政府和社会资本在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通常模式是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理回报；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监管，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

6、转移支付制度：现行上级对地方转移支付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两类。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对有财力缺口的地方政府，按照规范的办法给予的补助；专项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对承担委托事务、共同事务的地方政府，给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资金补助以及对应由下级政府承担的事务，给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奖励或补助。

7、地方政府债务：政府性债务包含三大部分：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以及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指地方政府（含政府部门和机构，下同）、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公用事业单位、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和其他相关单位举借，确定由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指因地方政府提供直接或间接担保，当债务人无法偿还债务时，政府负有连带偿债责任的债务；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指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和公用事业单位为公益性项目举借，由非财政资金偿还，且地方政府未提供担保的债务（不含拖欠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债务）。

8、地方政府债券：是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强地方安排配套资金和扩大政府投资的能力，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根据信用原则、以承担还本付息责任为前提而筹集资金的债务凭证，一般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具有还款期限长、利率低等优点，可有力促进重点项目建设，缓解地方财政支出压力。

9、政府购买服务：是指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政府直接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事项以及政府履职所需服务事项，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和事业单位承担，并由政府根据合同约定向其支付费用。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应当根据政府职能性质确定，并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属于事务性管理服务的，应当引入竞争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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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7年莘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年同口径完成数
	2017年调整预算数
	2017年完成数

	
	
	
	金额
	同口径
占预算%
	同口径
增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
	106411
	106428
	106428
	100
	0

	税收收入
	70580
	74151
	74151
	100
	5.1

	非税收入
	35831
	32277
	32277
	100
	-9.9

	一、国税部门组织收入
	25654
	35277
	35277
	100
	37.5

	（一）增值税
	21706
	30742
	30742
	100
	41.6

	国内增值税
	13825
	17825
	17825
	100
	28.9

	改征增值税
	7881
	12917
	12917
	100
	63.9

	（二）企业所得税
	3948
	4535
	4535
	100
	14.9

	（三）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
	
	
	
	
	

	二、地税部门组织收入
	48376
	42694
	42694
	100
	-11.7

	（一）增值税
	38
	59
	59
	100
	

	（二）营业税
	7049
	211
	211
	100
	-97

	（三）企业所得税
	1405
	1437
	1437
	100
	2.3

	（四）个人所得税
	1773
	5533
	5533
	100
	212.1

	（五）资源税
	426
	615
	615
	100
	44.4

	（六）城市维护建设税
	2843
	3200
	3200
	100
	12.6

	（七）房产税
	1192
	1385
	1385
	100
	16.2

	（八）印花税
	926
	1667
	1667
	100
	80

	（九）城镇土地使用税
	6893
	8662
	8662
	100
	25.7

	（十）耕地占用税
	12290
	7224
	7224
	100
	-41.2

	（十一）契税
	5279
	3785
	3785
	100
	-28.3

	（十二）土地增值税
	3181
	3172
	3172
	100
	-0.3

	（十三）车船税
	1631
	1924
	1924
	100
	18

	（十四）其他税收收入
	
	
	
	
	

	（十五）教育费附加收入
	1687
	1886
	1886
	100
	11.8

	（十六）地方教育附加收入
	1124
	1257
	1257
	100
	11.8

	（十七）文化事业建设费收入
	
	
	
	
	

	（十八）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入
	86
	164
	164
	100
	90.7

	（十九）税务部门其他罚没收入
	14
	15
	15
	100
	7.1

	（二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收入
	539
	498
	498
	100
	-7.6

	三、财政部门组织收入
	32381
	28457
	28457
	100
	-12.1

	（一）专项收入
	1440
	1693
	1693
	100
	17.6

	（二）行政性收费收入
	6383
	7868
	7868
	100
	23.3

	（三）罚没收入
	5715
	6020
	6020
	100
	5.3

	（四）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五）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7253
	11229
	11229
	100
	-34.9

	（六）捐赠收入
	531
	792
	792
	100
	

	（七）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963
	855
	855
	100
	-11.2

	（八）其他非税收入
	96
	
	
	
	-100


表2

2017年莘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年
完成数
	2017年调整预算数
	2017年完成数

	
	
	
	金额
	占预算%
	增长%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378115
	422102
	422102
	100
	14.7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2589
	67418
	67418
	100
	37.2

	二、外交支出
	
	
	
	
	

	三、国防支出
	156
	270
	270
	100
	-82.9

	四、公共安全支出
	16367
	17788
	17788
	100
	27.9

	五、教育支出
	96841
	112286
	112286
	100
	3.4

	六、科学技术支出
	477
	522
	522
	100
	-85.2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3425
	4790
	4790
	100
	25.2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3491
	57132
	57132
	100
	14.2

	九、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61529
	37186
	37186
	100
	4.0

	十、节能环保支出
	5773
	6988
	6988
	100
	267.3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17980
	21050
	21050
	100
	-43.3

	十二、农林水支出
	43073
	60523
	60523
	100
	52.2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9548
	13583
	13583
	100
	4.7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831
	814
	814
	100
	-16.5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054
	1560
	1560
	100
	-9.4

	十六、金融支出
	25
	437
	437
	100
	-91.7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147
	
	
	
	12.5

	十八、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1778
	6007
	6007
	100
	-41.2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348
	7294
	7294
	100
	-14.2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858
	1375
	1375
	100
	153.6

	二十一、预备费
	
	
	
	
	

	二十二、债务付息支出
	1825
	5079
	5079
	100
	53.0

	二十三、其他支出
	
	
	
	
	


表3
	2018年莘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草案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年完成数
	2018年预算数

	
	
	金额
	比上年增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
	106428
	107500
	1

	税收收入
	74151
	75454
	2

	非税收入
	32277
	32046
	-1

	一、国税部门组织收入
	35277
	35873
	1.7

	（一）增值税
	30742
	31262
	1.7

	国内增值税
	17825
	18127
	1.7

	改征增值税
	12917
	13135
	1.7

	（二）企业所得税
	4535
	4611
	1.7

	（三）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
	
	
	

	二、地税部门组织收入
	42694
	43462
	1.8

	（一）增值税
	59
	
	-100

	（二）营业税
	211
	
	-100

	（三）企业所得税
	1437
	1461
	1.7

	（四）个人所得税
	5533
	5626
	1.7

	（五）资源税
	615
	775
	26

	（六）城市维护建设税
	3200
	3254
	1.7

	（七）房产税
	1385
	1408
	1.7

	（八）印花税
	1667
	1695
	1.7

	（九）城镇土地使用税
	8662
	8808
	1.7

	（十）耕地占用税
	7224
	7224
	0

	（十一）契税
	3785
	3849
	1.7

	（十二）土地增值税
	3172
	3225
	1.7

	（十三）车船税
	1924
	1956
	1.7

	（十四）其他税收收入
	
	300
	

	（十五）教育费附加收入
	1886
	1918
	1.7

	（十六）地方教育附加收入
	1257
	1278
	2

	（十七）文化事业建设费收入
	
	
	

	（十八）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入
	164
	164
	0

	（十九）税务部门其他罚没收入
	15
	15
	0

	（二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收入
	498
	506
	1.6

	三、财政部门组织收入
	28457
	28165
	-1

	（一）专项收入
	1693
	1793
	5.9

	（二）行政性收费收入
	7868
	7868
	0

	（三）罚没收入
	6020
	6020
	0

	（四）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五）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1229
	11229
	0

	（六）捐赠收入
	792
	400
	-49.5

	（七）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855
	855
	0

	（八）其他非税收入
	
	
	


表4
	2018年莘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草案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年
完成数
	2018年预算数

	
	
	金额
	比上年增长%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422102
	328530
	-22.2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7418
	49002
	-27.3

	二、外交支出
	
	
	

	三、国防支出
	270
	169
	-37.4

	四、公共安全支出
	17788
	11593
	-34.8

	五、教育支出
	112286
	107979
	-3.8

	六、科学技术支出
	522
	587
	12.5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4790
	4299
	-10.3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7132
	55784
	-2.4

	九、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37186
	34037
	-8.5

	十、节能环保支出
	6988
	798
	-88.6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21050
	4486
	-78.7

	十二、农林水支出
	60523
	45289
	-25.2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13583
	2994
	-78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814
	143
	-82.4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560
	598
	-61.7

	十六、金融支出
	437
	15
	-96.6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八、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6007
	2710
	-54.9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7294
	2994
	-59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375
	423
	-69.2

	二十一、预备费
	
	4630
	

	二十二、国债还本付息支出
	5079
	
	-100

	二十三、其他支出
	
	
	


表5
	2018年莘县政府性基金收入草案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年
完成数
	2018年预算数

	
	
	金额
	比上年
增长%

	政府性基金收入合计
	90195
	44482
	-50.7

	一、农网还贷资金收入
	
	
	

	二、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收入
	
	
	

	三、港口建设费收入
	
	
	

	四、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五、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3890
	1945
	-50

	六、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405
	227
	-44

	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75855
	37927
	-50

	八、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九、彩票公益金收入
	783
	783
	0

	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7834
	3200
	-59.2

	十一、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收入
	
	
	

	十二、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收入
	
	
	

	十三、车辆通行费
	
	
	

	十四、污水处理费收入
	396
	400
	1

	十五、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十六、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1032
	
	-100

	十七、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表6
2018年莘县政府性基金支出草案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年
完成数
	2018年预算数

	
	
	金额
	比上年增长%

	政府性基金支出合计
	110264
	52480
	-52.4

	一、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
	
	-100

	三、节能环保支出
	
	
	

	四、城乡社区支出
	108351
	48859
	-54.9

	五、农林水支出
	
	
	

	六、交通运输支出
	200
	
	

	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4
	
	-100

	八、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
	
	-100

	九、其他支出
	1093
	783
	-28.4

	十、债务付息支出
	600
	2838
	373


表7

2018年莘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草案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预算数

	
	2018年预算数
	占本年收入合计%
	同口径增长%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90964
	100%
	16%

	   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41576
	22%
	28%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36690
	19%
	13%

	    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1642
	1%
	40%

	    基本医疗保险基本收入
	16640
	9%
	18%

	    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1654
	1%
	53%

	    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651
	0%
	126%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55881
	29%
	7%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36230
	19%
	18%

	转移性收入
	113359
	
	

	    上年结余收入
	113359
	
	

	注：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包括社会保险费收入、利息收入、财政补贴收入、转移收入、其他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下级上解收入。其中：保险费收入指缴费单位和叫费个人按规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根据社会保险参保人数、费率、上年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参考政策调整、缴费基数变化情况等因素测算编列；财政补贴收入指收到的同级财政部门给予社会保险基金的补贴，根据上年财政补助水平，参考当年政策调整情况等因素测算编列。




表8

2018年莘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草案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预算数

	
	2018年预算数
	占本年收入合计%
	同口径增长%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175500
	100%
	17%

	    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41687
	23.75%
	39%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36684
	20.9%
	13%

	    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1642
	0.94%
	40%

	    基本医疗保险基本支出
	15074
	8.59%
	28%

	    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1285
	0.73%
	53%

	    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317
	0.18%
	84%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54027
	30.78%
	7%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24784
	14.12%
	23%

	转移性支出
	131379
	
	

	    年终结余
	131379
	
	

	注：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包括社会保险待遇支出、其他支出、转移支出、补助下级支出、上级上解支出。社会保险待遇支出指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安排的社会保险待遇支出，根据待遇享受人数、享受项目和标准等因素测算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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